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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相关建设工程施工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3月4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签订相关建设工程施工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江苏油港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油港国际”）因相关建

设工程施工项目与南京港港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务工程公司”）

签订相关施工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满足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要求，公司需实施610-611码头改建工程

配套管廊及道路修复项目、油港国际八台硫酸储罐及配套设备适装性改造

项目、仪征港区原油工艺自动化工程北部罐区球罐配电改造项目。港务工

程公司专注于港口工程建设、维护及相关服务，拥有先进的施工设备和技

术团队，长期参与大型港口项目，积累了丰富的施工经验，曾承建公司

610-611码头改建工程、办公区房屋及道路修缮改造工程、消防通道隐患

整改工程等项目，具备相应的资质，且对公司港区较为熟悉。因此，为保

证工程项目的延续性和服务匹配，公司决定与港务工程公司签订相关施工

协议，继续委托港务工程公司承接施工。 



（一）项目概况 

1. 公司610-611码头改建工程配套管廊及道路修复项目 

（1）项目内容：本项目为 610-611 码头改进工程的尾留项目，需要

对 610-611 码头段未改造的旧有管廊进行加固、道路进行修复，使得港区

面貌得到提升，主要包括市政工程、建筑工程、绿化工程和加固工程。 

（2）项目预算：200.88 万元。 

（3）合同金额：180.73 万元。 

2. 油港国际八台硫酸储罐及配套设备适装性改造项目土建施工标段 

（1）项目内容：8 台储罐罐体基础、防火墙、地坪、排水沟以及配

套泵房地坪进行适装硫酸的防渗防酸改造。 

（2）项目预算：395.22 万元。 

（3）合同金额：354.93 万元。 

3. 仪征港区原油工艺自动化工程北部罐区球罐配电改造项目 

（1）项目内容：北部罐区变电所改造、室外管线及路灯、绿化工程、

土建工程、变电所电气安装、现场机柜室电气安装。 

（2）项目预算：254.05 万元。 

（3）合同金额：254.05 万元。 

（二）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港务工程公司 42.26%的

股权，是港务工程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江苏省港口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港口集团”）持有港务工程公司 22.48%股权；

省港口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苏港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持有港务工程公司

35.26%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有



关规定，上述交易形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

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赵建华、孙先杰、吉治宇回避表

决。 

上述关联交易预算金额合计为 850.15 万元，合同签订金额合计为

789.71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

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南京港港务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426 号 

法定代表人：王洪波 

注册资本：12,9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26089657911 

经营范围：港口经营（凭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建筑装饰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机

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电气工程、电力工程；房屋拆迁服务；为企业内部物业管理服务；建筑材

料、五金交电、照明器材销售；预制构件生产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亮化

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沉船、沉物打捞；普通货物仓储；道



路普通货物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南京港港务工程有限公司前身为南京港港务工程公司，2018 年混合

所有制改革后更名为南京港港务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2,900 万元，

股权结构为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港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江苏

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占比 42.26%、35.26%、22.48%。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港务工程公司总资产 7.38 亿元，净资产 2.05

亿元。2024 年，港务工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62 亿元，净利润 2,819.24

万元。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

行。工程项目控制价委托第三方编制，采购定价参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标准》，设备采购费根据市场询价和政府采购最高限价进行估算，

设备安装费根据《工程造价定额标准》进行估算，合同价格按照初步设计

概算签订，最终结算价格按照经第三方审计的按时结算价为准，交易价格

公平公允，并签订相关交易协议，对相关价格及付款规定予以明确。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 610-611码头改建工程配套管廊及道路修复项目 

1. 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610-611 码头改建工程配套管

廊加固及道路维修工程。 

（2）工程地点：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仪征港区。 

（3）资金来源：已落实。 



（4）工程内容：乙方必须完成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书承诺的全部工

程内容。按批准的施工方案及进度计划进行施工。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5）工程承包范围：见招标文件清单。 

（6）材料供应：本工程全部材料由乙方自行采购，甲方另有约定的

除外。 

2. 合同工期 

（1）工期总日历天数：30 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

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2）工期延误         

因以下原因造成竣工日期的延误，经甲方代表确认后乙方可以顺延工

期。 

①足以影响工期的方案变更。 

②不可抗力因素。 

③由于甲方原因造成的延误。 

（3）非上述原因，乙方未能按合同工期完成，应承担违约责任，并

向甲方支付 5000 元/天的工期延误赔偿费。甲方可从应向乙方支付的任何

金额中扣除此项赔偿费，此赔偿费的支付不能解除乙方应完成工程的责任

或合同规定的其他责任。 

3. 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人民币（大写  壹佰捌拾万零柒仟贰佰伍拾陆元壹角伍分  ）

（¥1807256.15 元），含 9% 增值税； 



（2）合同价格形式：固定单价合同。 

（3）合同价款的确定与调整。 

①本工程合同价款等于中标价。 

②本工程为固定单价合同。 

除发生下列情况外，在合同有效期内不作调整。 

①甲方同意的设计方案变更。 

（4）工程款支付 

①自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预付款至合同额的 20%（乙方需提供等额

增值税发票）；完成一半工程量后支付至合同额的 50%；工程通过验收后

14 日内，付至合同金额的 80%；结算审核完成后 14 日内付至结算价款的

97%；剩余 3%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本合同支付不低于合同总价 50%的

短期银行承兑。自总体工程验收之日起两年内工程无质量问题，招标人无

息退还质量保证金。 

②乙方应在甲方支付费用前，依据甲方批准的金额，先行向甲方提供

足额合法且符合税法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9%），甲方在收到乙

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款项，否则甲方有权

延迟支付相应费用而不被视为违约，亦无须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4. 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如果有）； 

（2）投标函及其附录（如果有）；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4）通用合同条款； 



（5）技术标准和要求； 

（6）图纸； 

（7）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

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

修改。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上述文件

次序排列在先者为准。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

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5.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油港国际八台硫酸储罐及配套设备适装性改造项目土建施工标

段 

1. 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江苏油港国际港务有限公司八台硫酸储罐及配套设

备适装性改造项目土建施工标段 

（2）工程地点：江苏油港国际港务有限公司。 

（3）资金来源：已落实。 

（4）工程内容：乙方必须完成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书承诺的全部工

程内容。按批准的施工方案及进度计划进行施工。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5）工程承包范围：见招标文件清单。 



（6）材料供应：本工程全部材料由乙方自行采购，甲方另有约定的

除外。 

2. 合同工期 

（1）工期总日历天数：45 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

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2）工期延误         

因以下原因造成竣工日期的延误，经甲方代表确认后乙方可以顺延工

期。 

①足以影响工期的方案变更。 

②不可抗力因素。 

③由于甲方原因造成的延误。 

（3）非上述原因，乙方未能按合同工期完成，应承担违约责任，并

向甲方支付 5000 元/天的工期延误赔偿费。甲方可从应向乙方支付的任何

金额中扣除此项赔偿费，此赔偿费的支付不能解除乙方应完成工程的责任

或合同规定的其他责任。 

3. 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人民币（大写 叁佰伍拾肆万玖仟叁佰零柒元玖角贰分 ）(¥3549307.92

元)，含 9% 增值税； 

（2）合同价格形式：固定单价合同。 

（3）合同价款的确定与调整。 

①本工程合同价款等于中标价。 

②本工程为固定单价合同。 



除发生下列情况外，在合同有效期内不作调整。 

①甲方同意的设计方案变更。 

（4）工程款支付 

①自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预付款至合同额的 20%（乙方需提供等额

增值税发票）；完成一半工程量后支付至合同额的 50%；工程通过验收后

14 日内，付至合同金额的 80%；结算审核完成后 14 日内付至结算价款的

97%；剩余 3%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本合同支付不低于合同总价 50%的

短期银行承兑。自总体工程验收之日起两年内工程无质量问题，招标人无

息退还质量保证金。 

②乙方应在甲方支付费用前，依据甲方批准的金额，先行向甲方提供

足额合法且符合税法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9%），甲方在收到乙

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款项，否则甲方有权

延迟支付相应费用而不被视为违约，亦无须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4. 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如果有）； 

（2）投标函及其附录（如果有）；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4）通用合同条款； 

（5）技术标准和要求； 

（6）图纸； 

（7）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

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

修改。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上述文件

次序排列在先者为准。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

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5.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仪征港区原油工艺自动化工程北部罐区球罐配电改造 

1.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仪征港区工艺自动化改造项目配套北

部罐区变电所改造合同 

工程地点：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仪征港区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2. 合同工期 

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 70 天。 

3. 合同价款:金额（大写）：贰佰伍拾肆万零肆佰捌拾陆元陆角壹分

(¥2540486.61 元)（含 9%增值税）。 

4. 组成合同的文件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1）本合同协议书；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书及其附件； 



（4）本合同专用条款； 

（5）本合同通用条款； 

双方有关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上述文件次序排

列在先者为准。 

5.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资金来源 

公司 610-611 码头改建工程配套管廊及道路修复项目、油港国际八台

硫酸储罐及配套设备适装性改造项目土建施工标段、仪征港区原油工艺自

动化工程北部罐区球罐配电改造项目的资金来源均为自筹资金。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港务工程公司施工资质齐全，并曾负责过公司610-611码头改建工程、

办公区房屋及道路修缮改造工程、消防通道隐患整改工程等项目，对公司

整体施工环境较为熟悉，满足公司项目需要，项目控制价委托第三方编制，

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有利于公司控制投资成

本，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七、同一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 年 1 月 1 日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港务工程公司累计已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513.68 万元。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油港国际与港务工程公司签订相关建设工程施工



协议，是公司正常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所需，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符合

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交易定价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

交易价格公平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一次会议

审议。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九、备查文件 

1.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4. 项目采购相关文件及协议。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